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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6_E4_BC_9A_E8_c42_504523.htm 一、税收会计的记账

方法 我国现行税收会计采用“借贷记账法”。这是以税务机

关为会计实体，以税收资金活动为记账主体，采用“借”、

“贷”为记账符号，运用复式记账原理，来反映税收资金运

动变化情况的一种记账方法。其会计科目划分为资金来源和

资金占用两大类。它的所有账户分为“借方”和“贷方”，

左“借”右“贷”，“借方”记录资金占用的增加和资金来

源的减少，“贷方”记录资金占用的减少和资金来源的增加

。 税收会计的记账规则是：对每项税收业务，都必须按照相

等的金额同时记人一个账户的借方和另一个账户的贷方，或

一个账户的借方（或贷方）和几个账户的贷方（或借方），

即“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借贷记账法的平衡公式是

： 所有账户的借方余额=所有账户的贷方余额 （或发生额）

合计（或发生额）合计或 所有资金占有=所有资金来源 账户

余额合计 账户余额合计 二、税收会计的会计科目 （一）科目

设置 税收会计科目是对税收会计核算对象的具体内容，按照

税收资金运动的过程和税收管理需要，进行科学分类的项目

。它是设置账户、账簿和组织会计核算的依据。 为了满足工

作需要，会计科目分层次设置，总括地说，可分为总分类科

目和明细科目。总分类科目即总账科目，也称一级科目，明

细科目又分为若干子目，或称二级科目、三级科目。由于税

务管理的需要，对有些会计对象的内容需要进行多层次、多

角度的反映。所以，经常出现三级科目不能满足工作需要的



情况，必须设四级科目反映。如“入库工商税收”的明细科

目必须要按税种、收入项目、预算级次、征收单位等多种要

求设置明细科目进行反映，才能满足税务管理的需要。 国家

税务总局统一规定的总账科目名称、编号、核算内容及其使

用方法，各地不得自行变更。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在国家税

务总局统一规定的总账科目之外增设其他总账科目，可由省

级税务机关统一作出规定，并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各地必

须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统一规定的明细科目内容进行明细核算

：需要在国家税务总局统一规定的明细科目之外增设其他明

细科目的，及二级、三级等各层明细科目的具体名称、编号

、使用方法由省级税务机关自行制定，并报国家税务总局备

案。省级以下各级税务机关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和省

级税务机关的规定设置和使用会计科目，不需要的会计科目

可以不用，不得随意增减会计科目或改变科目名称、编号、

核算内容和使用方法。 根据现行税收制度和税收管理需要，

以及国家预算收入科目和国家金库制度，税收会计科目按四

种核算单位的业务情况综合设置如下： （二）总账科目核算

内容和方法1.“应征工商税收”、“应征企业所得税”、“

应征其他收入”，是上解单位、入库单位、双重业务单位和

混合业务单位的共用科目。本类科目核算纳税人发生纳税义

务后，税务机关应征的税金。包括：（1）纳税人和扣缴义务

人及代征单位（人）自行向税务机关申报，或由税务机关直

接核定的应纳税金；（2）不须缴纳，但须向税务机关申报的

已发生的减免税金；（3）查补的各种税金、滞纳金和罚款；

（4）按定期定额方式征收的应纳税金；（5）税务机关征收

的临时经营性税金等。当增值税纳税申报进项税额大于销项



税额，应征税金为零时，不作账务处理。 本类科目“贷方”

记实际发生的应征税金，“借方”记应退还的多缴税金数，

平时余额在“贷方”，表示累计实现的应征税金总量。年终

与“上解”类科目、“入库”类科目、“减免税金”、“提

退税金”和“损失税金核销”科目的“借方”余额进行对冲

，余额表示年终欠缴税金、在途税金、待解税金和待处理损

失税金的来源合计数。年终余额应结转下年度继续处理。 2.

“多缴税金”，是上解单位、入库单位、双重业务单位和混

合业务单位的共用科目。本科目是“应征”类科目的抵减科

目，核算应退还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及代征单位（人）的多

缴税金。包括：（1）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及代征单位（人）

自行申报或申请并经税务机关核定应退还的多缴税金；（2）

税务机关在日常审核检查中发现的多缴税金；（3）税务机关

在稽查中发现的多缴税金；（4）税务机关在行政复议中确定

的多缴税金；（5）法院在审理税务案件中判定的多缴税金。

本科目不核算减免退税、出口退税。其科目“贷方”记多缴

税金发生数，“借方”记实际抵缴或退还的税金数，余额在

贷方，表示未抵缴或未退还的多缴税金数。年终余额应结转

下年度继续处理。 3.“暂收款”，是上解单位、双重业务单

位和混合业务单位的共用科目。本科目核算按照规定向纳税

人收取的预缴纳税保证金、抵税发票押金、拍卖款和征收入

员结报税款时的长出款。 本科目“贷方”记实际收到的保证

金（押金）、拍卖款和长款数，“借方”记保证金（押金）

和拍卖款抵顶应缴税款数和退还数，以及已处理的长款数，

余额在贷方，表示暂收款未处理数。年终余额应结转下年度

继续处理。 4.“待征工商税收”、“待征企业所得税”、“



待征其他收入”，是上解单位、入库单位、双重业务单位和

混合业务单位的共用科目。本类科目是“应征”类科目的对

应科目，核算应征而未征的税金（即欠缴税金）。 本类科目

“借方”记所有应征税金发生数，“贷方”记已征收和征前

已减免的税金数、实际抵缴的多缴税金数，以及结转到“待

处理损失税金”科目的损失税金数和结转到“损失税金核销

”科目的欠缴税金依法注销数，余额在“借方”，表示实际

欠缴数。年终余额应结转下年度继续处理。 5.“减免税金”

，是上解单位、入库单位、双重业务单位和混合业务单位的

共用科目。本科目核算应纳税金发生后减征和免征（包括通

过退库方式实施减征和免征）的税金，即实际发生的减免税

金。已批准但未发生的减免税金不核算；出口退税不作为减

免税金核算；非生产、经营性单位（个人）的征前免征税金

不核算；税法规定经济特区统一减征15％的外商投资企业和

外国企业所得税的减免税不核算；纳税人发生解散、破产、

撤销，经过法定清算仍收不回来而依法注销的欠缴税金不在

本科目核算。 本科目“借方”记实际发生的减免税金数（包

括各种退库减免数），“贷方”平时无发生额，平时余额在

“借方”，表示累计减免数。年终按工商税收、企业所得税

和其他收入归类，与相应的“应征”类科目的“贷方”余额

结转冲销后无余额。 6.“上解工商税收”、“上解企业所得

税”、“上解其他收入”，是上解单位和混合业务单位的共

用科目。本类科目核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代征单位（个

人）直接缴人和税务机关自行征收后汇总缴入国库经收处的

税金。 本类科目“借方”记已经缴人国库经收处的税金，“

贷方”记接到入库单位提退清单的退库数，平时余额在“借



方”，表示扣除退库数后的累计上解税金数。年终与相应的

“应征”类科目的“贷方”余额进行冲销后无余额。 7.“待

解税金”，是上解单位、入库单位、双重业务单位和混合业

务单位的共用科目。本科目核算扣缴义务人、代征单位（人

）和征收入员向会计结报的自收税款现金。 本科目“借方”

记税款现金和存款增加数，“贷方”记减少数，余额在“借

方”，表示税款现金和存款实有数。年终余额应结转下年度

继续处理。 8.“在途税金”，是入库单位、双重业务单位和

混合业务单位的共用科目。本科目核算已经缴人国库经收处

上解，但尚未到达国库的税金。 本科目“借方”记所有上解

税款数，“贷方”记所有已缴人国库的税款数，平时余额在

“借方”，表示在途税金实有数。如果出现“贷方”余额，

则表示已入库但尚未收到缴款书报查联或上解凭证汇总单和

待解凭证汇总单等征解凭证的税款数。年终决算前，在年度

清理期内，应将其余额处理完毕，决算一般无余额，如有余

额应结转下年度继续处理。 9.“入库工商税收”、“入库企

业所得税”、“入库其他收入”，是入库单位、双重业务单

位和混合业务单位的共用科目。本类科目核算国库已收纳入

库的税金。 本类科目“借方”记国库已经收纳入库的税金数

，“贷方”记从国库办理的提退税金数，平时余额在“借方

”，表示累计入库数。年终与相应的“应征”类科目的“贷

方”余额冲销后无余额。 10.“提退税金”，是上解单位、入

库单位、双重业务单位和混合业务单位的共用科目。本科目

核算在自收税款中支付的小额退税和通过退库方式提退的各

项税金。包括：（1）汇算清缴和申报结算的多缴税款退税（

含税收政策调整结算退税）；（2）出口退税；（3）因误收



、误缴而多缴税款的小额退税和退库退税；（4）减免退税；

（5）提退代扣代收手续费和代征手续费：（6）提退检举揭

发案件奖金。 本科目“借方”记实际退库和小额退税数，“

贷方”记退库减免结转到“减免税金”科目数和多缴税款退

税冲转“多缴税金”科目数，平时余额在“借方”，表示累

计出口退税数和手续费、奖金提退数。年终按工商税收、企

业所得税、其他收入等归类，与相应的“应征”类科目“贷

方”余额结转冲销后无余额。 11.“待处理损失税金”，是上

解单位、入库单位、双重业务单位和混合业务单位的共用科

目。本科目核算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损失，需要上报审批等待

处理的损失税金。 本科目“借方”记上报审批等待处理的损

失税款数，“贷方”记经批准予以核销或有关责任人赔偿的

税款数，余额在“借方”，表示尚未处理的损失税款数。年

终余额应结转下年度继续处理。 12.“损失税金核销”，是上

解单位、入库单位、双重业务单位和混合业务单位的共用科

目。本科目核算按规定审批权限报经批准同意核销的损失税

金和纳税人发生解散、破产、撤销，经法定清算仍未收回而

依法注销的欠缴税金。 本科目“借方”记损失税金批准核销

数和欠缴税金依法注销数，“贷方”平时无发生额，平时余

额在“借方”，表示累计批准核销数和依法注销数。年终按

工商税收、企业所得税、其他收入等归类，与相应的“应征

”类科目“贷方”余额结转冲销后无余额。 13.“保管款”，

是上解单位、双重业务单位和混合业务单位的共同科目。本

科目核算存放在税务机关或金融单位的纳税保证金（押金）

、拍卖款和长款数。 本科目“借方”记保管款现金和存款增

加数，“贷方”记减少数，余额在“借方”，表示保管款现



金和存款实有数。年终余额应结转下年度继续处理。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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